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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教育局文件 
 

 

教勤管〔2015〕106 号 
    

    

 

信 阳 市 教 育 局 
转发河南省教育厅教技装〔2015〕184 号文件的

通     知 
 

各县区教体局、平桥区职教局，各管理区教育办（局）： 

现将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全省中小学生着装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技装〔2015〕18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2015 年 4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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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信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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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技装〔2015〕184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关于规范全省中小学生着装工作的通知  
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： 

为做好我省中小学生着装工作，保障中小学生着装的安全和

健康，根据教育部办公厅转发的上海市《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

校服管理若干意见》和教育部教育装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

的《全国中小学学生装（校服）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》精神，现

就我省中小学生统一着装（校服）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请结合本

地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 一、加强组织领导 

学生装的质量、功能和式样不但影响学生身心健康，关系到

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，还关系到学校文化建设。学生统一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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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着服装，有利于学校常规管理和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；有

利于遏制学生穿着上的攀比之风；能够培养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和

朴素节俭、文明向上的品行，树立我省中小学生的良好形象，对

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

要的意义。因此，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定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提高认识，切实采取措施，推动我省学生统一着装工作健康规范

开展。 

在省教育厅的领导下，河南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具体负

责全省中小学生统一着装工作的办法制定、规范指导、组织协调

及监督管理。各省辖市、直管县(市)要明确负责学生装工作的管

理机构和职责，负责本地区具体实施工作。 

    二、严格规范实施 

  学生着装工作涉及面广，质量和式样不仅关系到教育行业形

象，也关系到学生的安全与健康，因此，必须加强对学生装的规

范管理，对质量安全和价格进行全面监控，建立从招标采购到生

产发放全过程的质量监督检验制度和规范操作制度。  

1、坚持学生自愿原则。学生着装必须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，

不得强制推行。在开展工作前，学校应首先发放征求意见书，广

泛征求学生及家长的意见，赞成率达到 80%以上，方可组织开展

学生统一着装工作。中小学生统一着装征求意见书要存档保存，

以备检查。  

   2、严格遴选生产企业。学生服装生产企业由河南省教育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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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装备管理中心负责面向社会组织招标，对提出申请的生产企业，

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资格初审，初审合格的企业方可参加生产企业

的投标活动。中标企业负责学生装的生产供应。 

3、严格把控质量。省辖市或县（区）在省级入围的中标企业

中统一组织本地学生装的招标采购。由生产企业提供穿着规范、

优美实用的款式样品供各地选择。学生装面料辅料必须持有质检

部门的质量检验合格证书，经市、县主管部门审验后确认，并出

具质量确认书，方能向学校供货。学校在接收学生装时，必须查

验有关手续，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学校。 

4、学生统一着装的周期。原则上为三年，即：春秋装和夏装，

小学阶段可以统一制做各两次，初中阶段可以统一制作一次，高

中阶段可以统一制作一次。其价格标准要从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

和当地经济水平及成本因素科学测算制定。    

5、先行试点，逐步完善。实行中小学生穿着学生装是一项涉

及面广、政策性强的综合性工作，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，统筹规

划。今年先行在部分地市经申请同意后进行试点，其它地区暂不

开展。试点地区要充分考虑到广大学生家长的经济承受能力，按

照学生、家长自愿的原则，先城镇、后农村学校逐步开展，在搞

好试点的基础上，不断完善规范，任何部门和学校不得强制学生

统一着装。 

6、对于贫困家庭子女的着装，要实行全部或部分免费的办法，

避免因购置学生装而加重家庭经济负担。有条件的地方，购置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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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装的费用可由地方财政解决。学生统一着装的相关收费政策按

河南省发改委、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规范全省中小学服务性代收

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发改收费〔2011〕2288 号）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三、搞好协调服务 

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要各负其责，认真抓

好责任落实，切实加强学生装的公开招标、质量检验、日常管理

和售后服务等工作环节的监督管理，严格执行政策，规范工作程

序，搞好服务，防止未按标准进行生产的学生装进入校园，切实

维护广大学生的权益。 

省、市学生装管理部门要积极协助质检、工商等有关职能部

门加强对中标学生装生产企业的监督和管理，不定期地对各地学

生装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。对检查发现有违反招标协议和合同

约定、逃避质量价格监督、被投诉或售后服务不到位的企业，将

取消生产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。 

 

 

2015 年 3 月 17 日 

 

 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30 日印发 

 


